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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创新规定了 “按日计罚” 的处罚方式， 这

是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规定的重大突破。 本文分析 “按日连续处罚” 与 “按日计罚” 的区别， 探究 《条例》 规定

“按日计罚” 的有关考虑。 研究发现 “按日计罚” 对排污单位守法有更好的指引和震慑作用， 使罚款金额与违法事

实更加相关， 同样能起到 “按日连续处罚” 的督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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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生态环境部公开征求 《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条例》）意见。
其中， 第 ６１ 条规定了实行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排污

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采取 “按日计

罚” 的处罚方式， 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热议。 本

文将对此项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说明现行 《环境保护

法》 中规定的 “按日连续处罚” 与 “按日计罚” 的区

别， 指出 “按日连续处罚” 的困境和提出 “按日计罚”
的考虑， 以及突破创新所面临的困难。

１　 “按日连续处罚” 与 “按日计罚” 的区别

《环境保护法》 第 ５９ 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 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

改正， 拒不改正的， 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

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 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

罚”。 这条规定包含了 “按日连续处罚” 的适用情形和

条件。 《条例》 第 ６１ 条则规定了 “按日计罚” 的适用

情形。
那么， “按日连续处罚” 与 “按日计罚” 有什么区

别呢？ “按日连续处罚” 与 “按日计罚” 是不同的处罚

模式， 都是舶来品。
“按日连续处罚” 是指环保机关在发现违法排污行

为之后先处以一次性罚款并责令限期改正， 违法者在限

定期间仍未改正的， 对所逾期的每一天进行罚款处罚。
例如， 法国 《刑法典》 第 ２１８·７６ 条规定， “当向水体

直接或间接投掷、 倾倒或排放对水生物有害的物质或有

机生物的行为被判定为犯罪时， 违法主体应在规定期限

采取必要措施终止该违法行为， 逾期罚款金额最高为每

日 ３００ 欧元”。

“按日计罚” 是指环保机关对证据可证明的违法排

污行为持续期间内每日排污行为处以罚款， 最后将每日

罚款数额相加予以罚款处罚。 例如， 美国 《清洁空气

法》 第 １１３ 条（ｂ）款规定： “环保局长针对下列情况，
可对污染源的所有者或经营者、 大的排污工厂或者固定

的污染源的相关责任人处以暂时的或永久的禁令， 或者

经评估后对每项违规行为处以每天不超过 ２５０００ 美元的

罚款， 也可两者并罚……”。
虽然 “按日连续处罚” 与 “按日计罚” 的中心主

旨均是对持续违法排污行为按照持续天数累计计算罚款

数额， 但依然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１ １　 执行罚与行政处罚的分野

就法律性质而言， “按日连续处罚” 属于执行罚，
其本质是一种间接行政强制措施， 即在当事人不自觉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 行政机关依法采取加处罚款

的措施， 促使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 而 “按
日计罚” 的法律性质为行政处罚， 是国家行政机关通过

行政手段对违反国家管理秩序但未构成犯罪的公民、 法

人和组织进行惩罚的行为。
１ ２　 目的与效果指向的偏差

从目的和效果角度出发， “按日连续处罚” 的目的

在于督促被处罚人及时改正环境违法行为， 从而达到教

育的目的和停止违法排污、 环境侵害的效果， 保证行政

处罚行为的落实， 保障行政处罚的权威性。 也就是说，
“按日连续处罚” 的目的是停止继续侵害， 并非对发现

违法行为之前已发生的污染和环境损害给予处罚。 而

“按日计罚” 的目的在于对最初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 违法者不会因为违法行为发现的晚而获利， 从而起

到震慑作用， 达到使企业不敢违法、 不愿违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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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计罚时间的不同

“按日连续处罚” 和 “按日计罚” 的上述差异决定

了两者对连续违法排污行为按照天数计算罚金的计罚时

间是有差别的。 “按日连续处罚” 的起始时间为处以行政

处罚后责令改正违法排污行为之日， 直到其完成改正违

法行为之日， 必须为连续的日期， 不可中断。 而 “按日

计罚” 的起始时间为违法排污行为开始之日， 对违法排

污的每一天都可以进行计罚， 不必须连续， 可以中断。

２　 《条例》 规定 “按日计罚” 的有关考虑

我国生态环境法律责任规定存在以下几方面困境：
一是 “按日连续处罚” 适用范围存在较大局限性； 二是

罚款金额与危害后果联系不紧密； 三是叠加 “按日连续

处罚” 导致可能过罚不当的问题； 四是为了满足 《条
例》 有关规定的需要。
２ １　 “按日连续处罚” 适用范围存在局限性

自 ２０１５ 年 《环境保护法》 修订以来， “按日连续处

罚” 措施已实施近 ３ 年， 效果显著， 但由于 “按日连续

处罚” 的适用条件十分严格， 因此适用范围受到局限。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 “按日连续处罚” 制

度的适用存在四个必要条件： 一是只针对违法排放污染

物的行为； 二是行政机关要求违法行为人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 三是对违法行为做出罚款处罚； 四是违法行为人

未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 上述四个要件， 缺一不可。
据统计， ２０１７ 年 １－ １０ 月全国查出环境违法案件

３２２２７ 件， 其中， “按日连续处罚” 案件仅 ９３６ 件， 仅

占总数的 ２ ９％。 １０ 月份共计 １１５ 件， 超出平均数， 但

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省或地区没有 “按日连续处罚” 案

件。 由此可见， 由于适用范围限制， 导致 “按日连续处

罚” 的适用频度不高。
２ ２　 我国行政处罚中的罚款金额与危害后果联系不紧

密

关于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法律责任中， 罚款主要有两

种， 对违法危害较小的情形 “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对违法危害较大的情形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虽然 《环境保护法》 规定， “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按照防治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 违法行为

造成的直接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等因素确定的规定执行”，
但并没有明确的执行标准， 通常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在具体执行中， 更容易选择上限或下限进行处罚， 即选

择 “二万” 或 “十万”， 选择 “十万” 或 “一百万”，
差距很大， 与损失和危害后果联系不够紧密。

另外， 对于一些违法情形来说， 无论企业大小、 排

污量多少、 危害情形严重情况如何， 违法时间是 １ 天、
１ 个月还是 １ 年， 罚款额度都在二万到十万之间或十万

到一百万之间。 对于一些中小企业而言， 一旦被发现无

证排污就将面临至少十万元的罚款， 落入承担不起、 关

门倒闭的窘境； 而对于一些大企业而言， 可能已经无证

排污 ３ 年了， １００ 万的罚款远远低于其违法所得和危害

后果， 并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２ ３　 叠加 “按日连续处罚” 可能导致过罚不等

“按日连续处罚” 是基于上述罚款进行的叠加性处

罚， 因此， 容易出现过罚不当情形。 例如， 根据 《大气

污染防治法》 第 ９９ 条规定，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 关闭。 如果一

家大型企业被发现无证排污， 由于违法情节较严重， 被

处罚责令改正， 并处一百万元的罚款， 而由于生产工艺

等原因， 不能立即停止生产和排污， 又无法立即完成排

污许可证的申领工作， 则如果当下次检查时， 仍未申领

到排污许可证， 将面临叠加第 １２３ 条的按日连续处罚，
即从上次处罚到检查之日的每天都将被处罚一百万元，
若间隔期为 １５ 天， 则应当按日连续处罚一千五百万元，
若间隔期为 ３０ 天， 则应当被按日连续处罚三千万元，
这时候的罚款金额可能远超过违法损害相应的处罚金

额， 即造成过罚不等的情形。
２ ４　 为了满足 《条例》 有关规定的需要

根据 《条例》 第 ６ 条规定 “对污染物产生量、 排

放量较大或者环境危害程度较高的排污单位， 实行排污

许可重点管理； 对污染物产生量、 排放量较小或者环境

危害程度较低的排污单位， 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 对

污染物产生量、 排放量很小或者环境危害程度很低的排

污单位， 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 根据污染物产生量、
排放量以及环境危害程度等因素， 实行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 包括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三类。 对三类

排污单位的管理要求不同， 若无证排污都用统一的处

罚， 对无证排污情节较轻的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的排污

单位来说， 处罚过重。
《条例》 第 ６１ 条对不同类的违法主体规定了不同的

处罚， “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并处每日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

理的排污单位并处每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未依照本条例填写

登记表的， 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登记， 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即分类 “按日计罚”，
无证排污一天、 一个月还是一年， 罚款金额完全不同，
实现了罚金与违法和损害情节挂钩， 同时， 也有利于督

促排污单位主动申领排污许可证。

３　 “按日计罚” 是对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创新

突破

　 　 根据现行 《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 《水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规定，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 ／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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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 应当被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 并处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 关闭。 若受到罚款

处罚， 被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

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 按照原处罚数

额按日连续处罚。
《条例》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创新规定了 “按日

计罚” 和 “按次计罚” 的处罚方式， 这是对现行生态

环境法律规定的重大突破， 不符合 《环境保护法》 《大
气污染防治法》 和 《水污染防治法》 的有关规定， 实

际上与上位法相冲突。 若要规定此罚则， 需要对前述有

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 并与相关处罚做好衔接。
考虑到在执法过程中， “按日计罚” 的取证难度，

《条例》 仅在第 ６１ 条无证排污和第 ６９ 条违反台账记录

情形中规定了 “按日计罚”， 在第 ７０ 条违反执行报告情

形中规定了 “按次计罚”。 《条例》 规定的 “按日计罚”
应当对能够被证明发生违法行为的每一天都进行处罚，
并且可以一直罚到整改完成、 停止违法行为之时， 中间

可以间断。
综上所述， “按日计罚” 是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处罚

方式， 对排污单位守法有更好的指引和震慑作用， 罚款

金额与违法事实更加相关， 同样能起到 “按日连续处

罚” 的督促作用， 是对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重大制度创

新和突破， 尤其是当前我国全面开展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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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ｒａｆ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ａｎｄ “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ｕｎｉｔｓ ｔｏ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ａｉｌｙ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ｕｎ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ｓｅｗａｇ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简介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原 《环境科学动态》， ２００６ 年更名）于 １９７６ 年创刊， 是由生态环境部主管和生态

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级期刊。 我刊列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学术期刊名单（新出报

刊司 〔２０１７〕 １９６ 号）， 并加入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ＪＦＤ）全文收

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ＣＡＪＣＥＤ）统计源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数据库（ＲＣＣＳＥ）”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

刊数据库” 及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等， 获得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２００４－２００６）证书和第五届 “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

学术期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证书。
我刊依据从环境保护的视角报道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办刊宗旨， 围绕着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形势进行选

题组稿。 运用提前发布和集中选题形式， 以重点课题（项目）为基础开展组稿工作， 充分发挥学术期刊优势， 办

刊水平显著提高。 本刊底蕴深厚， 尤其近几年学术影响力显著提高。 期待各界人士能予以关注并不吝赐稿， 同

时欢迎相关单位及课题组协办专栏或者专刊。

·２２１·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